附件6
 

关于临汾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方案第10号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公示
 

一、整改任务
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还有短板。督察发现一些企业没有认真落实治污主体责任，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，有的即使安装设施也不能正常运行。尧都区山西纳海鸣建材有限公司石料上料口虽安有积尘罩，但没有与除尘设施连接。山西通才工贸有限公司未建设完成精脱硫设施，高炉便投入生产。汾西县太阳山石料厂、鑫达盛石料厂、新兴石料厂下料、筛分环节均没有扬尘污染防治设施。蒲县金蒲盛商贸有限公司露天存有大量煤堆，没有采取防尘抑尘措施。

二、整改目标
依法依规查处企业违法行为，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，完善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并稳定运行。

三、整改措施
1、加大执法力度，对不落实治污主体责任，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、已安装污染防治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工业企业，坚决查处，依法依规处理，责令企业按要求完善污染防治设施，并正常运行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；

2、蒲县组织对金蒲盛商贸有限公司按照“两断三清”标准予以彻底取缔。

四、整改完成情况
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，我们始终坚持依法治污、保护环境不动摇。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、已安装污染防治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工业企业，坚决查处，依法依规处理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。截至目前未发现违法行为。

该企业经查属“散乱污”企业，于2021年12月6日联合执法对该企业进行了取缔。

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（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）向蒲县环委办（或市直整改责任单位）反馈。
联 系 人：席欣欣
电子邮箱：pxxxg701@163.com 
 

 

 

              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蒲县分局  
2025年4月15日
